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2026年度公众责任保险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创建于1968年，前身为湛江地区中医院，是粤西地区建院较早、规模较大，集医疗救护、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护老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现有职工总人数104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911人，占比86.92%。医院现占地面积33亩，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计划初期开放病床1200张，中期达到1500张，年总诊疗人次预计达65万以上，未来，医院将继续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持续打造集医、教、研于一体的高水平中医医院，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成为粤西地区中医药服务网络“龙头”单位，逐步建成全省乃至国内一流的高水平中医医院，辐射带动区域中医药事业发展。
为有效转移我院经营过程中的公众责任风险，保障医院、就诊患者及相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特开展 2026 年度公众责任保险项目投保工作。本项目拟通过投保公众责任保险，对医院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等引发的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责任进行风险保障，确保医院正常运营，妥善处理各类责任纠纷。
二、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信息
（一）投保人 / 被保险人主体
名称：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800456249453L
所有制性质：国有医疗机构
类别：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法人代表：陈滇
执业许可证号：364423440802314031
病床数：818 张
医务人员数：905 人
地址：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2 号、赤坎区民生路 33 号、赤坎区和平路 44 号、赤坎区民权路 51 号、赤坎区百园路 1 号
（二）附属及关联被保险人
本次保险覆盖医院下属及关联机构，具体包括：
1.湛江市委党校卫生室，地址：湛江市麻章区湛江教育基地教育三路 1 号
2.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爱周平价分院，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民生路 33 号
3.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一区，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民主街道和平路 44 号
4.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康复治疗部，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民权路 51 号
5.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百园门诊部，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百园路 1 号
三、保险项目核心需求
（一）承保区域
湛江市内（含医院及下属、关联机构所在全部经营场所）。
（二）保险期间
自签定日期起1年
（三）赔偿限额要求
1.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元；
3.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赔偿限额：不低于 60 万元；
4.法律费用赔偿限额：每次及累计不低于 20 万元（独立于上述赔偿限额）。
（四）免赔额要求
1.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不高于人民币 1000 元整；
2.人身伤亡：无免赔。
（五）适用条款
主条款采用《平安公众责任保险条款》（或同等效力的公众责任保险主条款），并附加以下全部 18 项附加条款，附加条款效力优先于主条款：
1.错误与遗漏条款
2.不使失效条款
3.违反条件条款
4.放弃代位追偿权利条款
5.交叉责任条款
6.火灾、爆炸、烟熏、水损责任条款
7.锅炉爆炸责任条款
8.电梯、机器及大厦自动装置条款
9.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条款
10.食品、饮料责任条款
11.卫生装置条款
12.建筑物改变条款（建工合同金额 100 万以内）
13.急救费用条款
14.提供物品及服务条款
15.罢工、暴乱、民众骚动及恶意破坏条款
16.恐怖活动条款
17.暴力行为、抢劫责任条款
18.人身侵害责任条款
四、保险责任范围要求
除公众责任保险常规责任外，本项目保险责任需满足以下特殊约定，且约定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保险合同组成部分：
1.第三者界定：除被保险人的雇员以外的人员，包括在投保场所求诊、就诊的所有患者（含未挂号患者）及其陪同人员；被保险人的雇员在非本人工作时间作为患者 / 陪同人员在投保场所求诊、就诊时，视同第三者。
2.核心责任范围：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意外事故包含但不限于：第三者在承保地域内发生的自杀、摔倒、跌倒、踩踏等；通过被保险人所有 / 管理的转运工具（担架、车床、轮椅等）转运过程中发生的碰撞、撞击、侧翻、跌倒等（其中自杀案件需经人民法院判决）。
3.调解协议认可：若被保险人存在明显的监护、管理过失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专家意见出具的调解协议，保险人应认可并作为赔偿依据；如法院另有判决的，按法院判决执行。
4.雇员相关责任扩展：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雇员从事与医院经营业务有关的工作时，因意外事故或个人疏忽、过失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 / 财产损失的法律赔偿责任（医疗责任除外）。
5.精神障碍患者相关责任：接受诊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在住院过程中自身的意外、自残，以及该类患者伤害他人造成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患者互相打斗引起的第三者 / 本人损失，依据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若被保险人存在明显监护 / 管理过失，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可作为理赔依据，在赔偿限额内赔付。
6.赔偿项目依据：第三者人身损害的经济赔偿，严格参照《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赔偿项目至少包含：（1）就医治疗相关费用及误工减少收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营养费）；（2）伤残相关费用（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3）死亡相关费用（抢救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 / 住宿费 / 误工损失）；（4）精神损害抚慰金（经仲裁机构 / 法院判决、或调解委员会酌情评鉴的金额）。
五、保险费及支付要求
1.保费总额：本项目年度保险费不高于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2.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保费支付至保险人指定的广东省公众责任保险专用账户，支付后保险合同生效；
3.账户要求：保险人需提供合规的对公收款账户，且账户信息需明确开户行、账户名称、账号，确保保费支付安全、可追溯。
六、保险人及合作方要求
（一）保险人资质及承保形式
1.保险人需为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具有公众责任保险承保资质的保险公司；
[bookmark: _GoBack]2.本项目可采用共保形式，共保主体需具备丰富医疗机构保险承保经验的保险公司。
（二）保险经纪人
本项目委托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营业部作为保险经纪人，协助办理保险投保、理赔、纠纷协调等相关事宜，保险经纪人服务有效期至 2027 年 9 月 15 日，保险人需积极配合保险经纪人的相关工作。
七、司法管辖及争议处理
1.司法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
2.争议处理：因履行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未载明仲裁机构且未达成仲裁协议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法律适用：本保险合同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除外）。
八、理赔服务要求
1.理赔响应：保险人需建立专属理赔绿色通道，接到保险事故报案后，1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安排人员现场查勘（如需）；
2.理赔资料：保险人需一次性告知被保险人理赔所需全部资料，不得无故要求补充非必要资料；
3.理赔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需在理赔资料齐全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定，并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协议达成后，5 个工作日内支付赔偿款项；
4.预付赔款：对损失数额暂时无法确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在 60 日内先予支付可确定的赔款数额，最终确定后补足差额；
5.法律费用支持：保险事故引发的仲裁、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其他必要、合理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约定限额及时赔付，全程协助被保险人处理法律纠纷。
九、其他要求
1.保单生效：本保险合同自保费全额支付且保险人签发正式保险单之日起生效，保险人需在保费支付后 3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保险单及保险凭证；
2.条款说明：保险人需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及所有特别约定，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明确提示和说明，确保投保人充分理解；
3.保单变更：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的经营场所、机构设置等发生变更，保险人需配合办理保单批改手续，且不得无故增收保费；
4.风险防控服务：保险人需为被保险人提供免费的公众责任风险防控指导，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医疗机构安全保障培训，协助医院排查风险隐患。
十、资料提供要求
保险人在承保前需向投保人提供以下资料（加盖公章）：
1.保险公司营业执照、保险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共保协议（如为共保形式）；
3.保险条款（主条款 + 全部附加条款）正式文本；
4.保费报价单及支付账户信息；
5.理赔服务承诺函（明确理赔响应时间、赔付时限等）。
投保人在投保时需向保险人提供以下资料（加盖公章）：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事业单位法人证复印件；
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需求方：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医患关系调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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